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文件

经贸学院 校字 [⒛ 17] 第 65号 吕红军签发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士学位授予程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及其它有关规定,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教育部本科专业设置规定,我校本科毕业

生根据所学专业分别授予经济学、文学、管理学等学士学位。

第三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和要求
(一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严格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二 )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较好地掌握本专

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

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经学校审核准予毕业者。
(三 )必修课程平均绩点在 2.0及 以上或学位课程 (指

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专业核心课 )平均绩点在 2.5及 以上

者。

第四条 不授予学士学位的情况
i

(一 )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遵守纪律等方面犯有严重

错误者。

有违法犯罪行为者。

未取得毕业资格者。

严重违背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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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国家规定不授予学位的情况。



第五条 学士学位评定程序

(一 )学 生申请。学生填写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士学

位申请表》,报所在学院。

(二 )根据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和要求,二级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进行资格审查 ,

提出本学院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和拟不授予学士学位

的学生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三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和拟

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的相关材料,决定授予和不授予学士学

位者名单。

(四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布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 ,

并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第六条 因成绩不合格未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在学制

允许年限内可申请返校参加重修,课程成绩合格后,学生可

申请学士学位,经学校审查合格后可授予学士学位。因其它

原因未获得学士学位者,一律不予补授。

第七条 若发现学士学位获得者有关材料严重不实或

发生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如

情况属实,撤销其学士学位资格。

第八条 本办法自⒛17年 9月 1日 起施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